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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003/DOGAF/2017 號公開招標 

 

為文化局各展覽及演出場地 

提供 2017 年 7 月至 2019 年 6 月保安服務 

 

《承投規則》附件一 

 

 

 

 

 

 

文化局各展覽及演出場地 

保安服務工作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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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崗位 A：聖若瑟修院藏珍館 

澳門崗頂前地五號聖若瑟修院  

 

崗位 B：鄭觀應故居紀念館及鄭觀應文史研究中心 

澳門龍頭左巷 10 號鄭家大屋  

 

崗位 C：1.  民政總署大樓地下畫廊 

                     澳門新馬路 163 號 

 

                2.  塔石藝文館 

                     澳門荷蘭園大馬路 95 號地下 

 

                3.  海事工房 

                     澳門媽閣上街舊政府船塢 

 

                4.  盧廉若春草堂 

                     澳門羅利老馬路 10 號 

 

                5.  舊法院大樓 展覽廳 

                     澳門南灣區南灣大馬路 459 號 

 

崗位 D：龍環葡韻住宅式博物館 

氹仔海邊馬路 

 

崗位 E：路氹歷史館 

氹仔告利雅施利華街 

 

崗位 F：盧廉若公園澳門茶文化館 

荷蘭園大馬路盧廉若公園 

 

崗位 G：盧廉若公園養心堂 

羅利老馬路 10 號盧廉若公園 

 

崗位 H：氹仔嘉模會堂 

氹仔嘉路士米耶馬路嘉模會堂 

 

崗位 I：南灣．雅文湖畔 

南灣湖景大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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崗位 J：舊法院大樓一樓 

澳門南灣區南灣大馬路 459 號 

 

崗位 K：崗頂劇院 

澳門崗頂前地 9 號 

 

崗位 L：塔石廣場商業中心 

塔石廣場  

 

崗位 M：戀愛．電影館 

澳門戀愛巷 9、11、13 號及其相連區域  

 

崗位 N：澳門時尚廊 

                澳門聖祿杞街 47號 

 

崗位 O：南灣 C-Shop 

蘇亞雷斯博士大馬路 

 

工作時間： 

崗位 A、B－每週七天（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早上九時至下午六時  

 

崗位 C、L、M、I－每週七天（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日更：早上八時至晚上八時 

                  夜更：晚上八時至翌日早上八時 

 

崗位 D－1：每週六天 （星期二至星期日，包括公眾假期） 

                     日更：早上八時至晚上八時 

 

2：每週六天 （星期二至星期日，包括公眾假期） 

                     日更：早上九時三十分至 下午六時三十分 

 

3：每週六天 （星期二至星期日，包括公眾假期） 

                     日更：早上十時至下午六時 

 

4：每週七天 （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日更：早上八時至晚上八時 

 

5：每週七天 （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夜更：晚上八時至翌日早上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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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星期一是公眾假期，則須如常安排保安人員（序號 1 至 3）當值；懸掛八號

颱風期間須安排 2 名保安人員（序號 1、4 及 5）當值；序號 4 之保安人員必須安

排為保安隊長 ” 

 

崗位 E－1：每週六天 （星期二至星期日，包括公眾假期） 

                     日更：早上十時至下午六時 

 

               2：每週七天 （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日更：早上八時至晚上八時 

 

 

               3：每週七天 （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夜更：晚上八時至翌日早上八時 
 

“若星期一是公眾假期，則須如常安排保安人員（序號 1）當值；懸掛八號颱風

期間須安排 1 名保安人員（序號 2 及 3）當值；序號 2 之保安人員必須安排為保安

隊長” 

 

崗位 F－1：每週六天 （星期二至星期日，包括公眾假期） 

                     日更：早上九時至晚上七時 
 

                2：每週七天 （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日更：早上八時至晚上八時 
 

                3：每週七天 （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夜更：晚上八時至翌日早上八時 
 

“若星期一是公眾假期，則須如常安排保安人員（序號 1）當值；懸掛八號颱風

期間須安排 1 名保安人員（序號 2 及 3）當值。” 

  

崗位 G－每週七天 （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早上八時十五分至晚上七時十五分 

 

“懸掛八號颱風期間須安排 1 名保安人員當值。” 

 

崗位 H－每週七天 （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晚上八時至翌日早上八時 
 

“懸掛八號颱風期間須安排 1 名保安人員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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崗位 J－每週七天（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早上八時至晚上十二時（08:00 – 24:00） 

 

崗位 K－每週七天（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日更 1：早上八時至晚上八時（08:00 – 20:00） 

                日更 2：早上九時三十分至晚上九時三十分（09:30 – 21:30） 

                 夜更：晚上八時至早上八時（20:00 – 08:00） 

 

崗位 N－每週六天（逢星期一休息、包括公眾假期） 

                早上十時至晚上八時 

 

崗位 O－每週七天 （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下午七時至翌日早上十時 

 

要求人數： 

崗位 A、B－保安員各 2 名； 

崗位 C－每場地各 1 名保安員； 

崗位 D－日更保安員 7 名、夜更保安員 2 名； 

崗位 E－日更保安員４名、夜更保安員１名； 

崗位 F－日更保安員２名、夜更保安員１名； 

崗位 G－日更保安員１名； 

崗位 H－夜更保安員１名； 

崗位 I－日更保安員 1名、夜更保安員 1名； 

崗位 J－1 名保安員 

崗位 K－日更 1、日更 2 及夜更保安員各 1 名 

崗位 L、M－日更保安員 1名、夜更保安員 1名； 

崗位 N、O－日更保安員 1名； 

 

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定強制性假日： 

一月一日、農曆新年（農曆正月初一、初二及初三）、清明節、五月一日、中秋節翌日、

十月一日、重陽節及十二月二十日 

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定公眾假日： 

耶穌受難日、復活節前日、佛誕節、端午節、十月二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翌日）、

十一月二日（追思節）、十二月八日（聖母無原罪瞻禮）、冬至、十二月二十四日（聖誕

節前日）及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 

工作細則： 

．所有崗位需於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日提供保安服務； 

．下列各條工作細則，可因應實際情況由本局作出修改，並書面通知保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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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服務工作細則 

 

崗位 A 

 

保安員的工作要求： 

1. 根據建築物的開放時間，協助文化局開放設施供訪客參觀，並在閉館時間關閉設施； 

2. 嚴格按照展館的規定，進行訪客人數管理； 

3. 中午午餐時間為 12:00-12:30，午餐只可在茶水間內進食； 

4. 若發現訪客在館內飲食，保安員應禮貌地請訪客往外面進食後才返回館內，或棄置於

垃圾箱內； 

5. 每日上午上班後打開窗簾，但陽光直接照射的一面窗簾需拉上，避免陽光直接照射在

文物上，並於下午下班前拉上所有窗簾； 

6. 每兩小時巡查聖若瑟修院藏珍館內外一次並作記錄，每月底送至澳門博物館； 

7. 檢查並確定展館內所有展櫃門鎖鎖好； 

8. 查看展品數量和展品狀況（注意不可直接觸及展品），如發現任何異樣，需立即通知

教堂當值人員及與澳門博物館負責人聯絡； 

9. 巡查聖若瑟修院藏珍館內外各項設施及設備的運作情況，如有異常，需立即通知教堂

當值人員及與澳門博物館負責人聯絡； 

10. 留意有否形跡可疑人士，如遇可疑情況，應立即通知教堂當值負責人； 

11. 空調系統及抽濕機的使用指引； 

11.1. 當氣象預報空氣濕度超過 60 ％時，需每日 24 小時確保空調系統保持運作狀態及

室內溫度保持攝氏 24℃、開啟所有抽濕機及定時傾倒抽濕機內積水以確保抽濕機

的正常運作；空調系統及抽濕機運作期間，須關閉大門和窗戶； 

11.2. 當氣象預報空氣濕度未達到 60 ％時，需根據文化局現場指引開啟空調系統和抽濕

機； 

12. 協助維持聖若瑟修院藏珍館內、外範圍及衛生間環境保持整潔； 

13. 每日下班前需鎖好大門和關閉所有窗戶才能離開； 

14. 登記在非開放日入內的人士姓名及身份證編號（文化局員工則出示工作證）； 

15. 如發現觀眾作出有損展館內各式設施和展覽品的行為，必須立即上前制止；情況嚴重

者，須根據【事故及突發事件的處理】規定處理； 

16. 嚴禁觀眾在館內範圍喧嘩、吸煙、飲食、隨處奔跑及亂掉垃圾； 

17. 若發現地上有垃圾，應立即協助清理。 

 

崗位 B 

 

保安員的工作要求： 

1. 根據建築物的開放時間，協助文化局開放設施供訪客參觀，並在閉館時間關閉設施； 

2. 嚴格按照展館的規定，進行訪客人數管理； 

3. 登記在非開放日入內的人士姓名及身份證編號（文化局員工則出示工作證）； 



 

7/22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文   化   局 

Instituto Cultural 

 

4. 非巡查時段應駐守在指定之工作崗位，每一個半小時依文化局指定路線巡查建築物範

圍內外各處；留意各種系統設備是否正常運作，並作記錄。每日送交保安監控室，以

備本局隨時索取； 

5. 如有特殊情況即時向本局負責人匯報； 

6. 巡查各處下水道渠口的情況，若有雜物堵塞，需即時通知清潔人員清理，及向本局負

責人報告。如情況緊急，須即時協助清理； 

7. 在天氣情況許可下，每日開啟依文化局指定可開啟的窗戶，並於降雨及閉館時段結束

後關閉之； 

8. 展覽時段及結束後，檢查一切門窗、設施、家具、擺設和展覽品等，並作記錄，每日

送交保安監控室，以備本局隨時索取； 

9. 如有特殊情況即時向本局負責人滙報； 

10. 如發現訪客作出有損屋內各式設施、家具、擺設和展覽品的行為，必須立即上前制

止；情況嚴重者，須根據【事故及突發事件的處理】規定處理； 

11. 嚴禁訪客在屋內範圍喧嘩、吸煙、飲食、隨處奔跑及亂掉垃圾； 

12. 若發現地上有垃圾應立即協助清理。  

 

保安員需具備的要件： 

1. 日更保安人員其中一名必需操流利粤語，搭配略懂英語或普通話人員； 

2. 需以友善和禮貌的態度接待觀眾及來訪的人士。 

 

崗位 C 

 

日更保安員的工作要求： 

1. 早上 8 時前到館，等候清潔公司員工到場清潔； 

2. 開啟本局指定位置的燈光及冷氣（需保持温度攝氏 25℃），維持防盜系統每日正常操

作，閉路電視保安室須經常鎖上； 

3. 早上 9 時正開啟正門，並對外開放； 

4. 如遇颱風或天氣惡劣情況，須注意關閉窗戶，並協助館內的防風及防雨工作； 

5. 各保安人員應盡量配合當值負責人在保安範圍內的工作安排； 

6. 負責場內保安工作，包括確保展出的作品，不得讓觀眾觸摸、塗污及破壞；場內設備

不被破壞； 

7. 如無本局批准，觀眾不得對展出作品進行拍攝、錄影； 

8. 禁止任何人士在場內飲食、吸煙、喧嘩、睡覺等，同時應及時阻止所有妨礙或對其他

參觀者造成滋擾的行為； 

9. 記錄每小時入場參觀人數（包括所有的參觀者、如工作坊、導覽、參觀欣賞等觀

眾），需記錄在由本局所提供的記錄表上，並每天統計總人數； 

10. 售賣本局出版的印刷品，售出時應發出由本局提供的收據予購買者，如有出售印刷品

時，應在當天下午 5 時交，交款時連同第二副單及款項交予本局負責人，並着其簽署

作確認有關接收的款項； 

11. 展場內及售書枱面的擺設及方式，由本局指定，位置不可隨意調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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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清潔工作進行期間，須不時往巡查；清潔人員離開時，要不定期作抽樣檢查垃圾袋及

隨身所攜物件； 

13. 嚴禁清潔人員抽煙及喧嘩； 

14. 每天下午 7 時正閉館，特殊情況除外； 

15. 民政總署大樓地下畫廊每天下午 9 時正閉館； 

16. 在日更保安離開前，除指定照明及電器設備外，必須將所有電腦、燈光、冷氣及水源

關閉，鎖好正門及側門； 

17. 保安員進行交接時，需清楚交代當值時發生的一切事項； 

18. 每 3 小時檢測館內溫濕記錄； 

19. 巡查記錄表，需記錄在由本局所提供的記錄表上； 

20. 非本局之工作人員出入記錄表，需記錄在由本局所提供的記錄表上。 

 

夜更保安員的工作要求： 

1. 負責夜間展場內的保安，需確保展品和場內設備的安全； 

2. 在閉館後，非經許可，不得任意開啟展覽館之大門和側門； 

3. 在非對外開放期間，需對進出展場內的所有人員進行登記記錄（包括姓名、員工編號

或身份證明編號等），並需註明進入、離開展覽館的日期及時間等； 

4. 若遇塔石藝文館延長開放時間時，保安員需負責與日間第 4、5、6、7、8、9、10、

11、12、13、14 項相同的相關工作； 

5. 有需要時，在文化局規定的延長時間內閉館； 

6. 需負責開門予清潔公司進行每週之清潔工作； 

7. 閉館後，除規定的燈光外，必須將所有燈光、冷氣及水源關閉，並鎖好門窗，以確保

安全； 

8. 保安員進行交接時，需清楚交代當值時發生的一切事項。 

 

保安員需具備的要件： 

1. 日更人員需操流利粤語，搭配略懂英語或普通話人員； 

2. 需以友善和禮貌的態度接待觀眾及來訪的人士。 

 

崗位 D 

 

工作時間序號 1、2、3 保安員的工作要求： 

1. 駐守龍環葡韻各區域，確保各展示設備、展櫃展品的安全； 

2. 禁止參觀者在館內觸摸展品、展板； 

3. 點算進館參觀的人數，並詳細填寫由本局提供的表格； 

4. 監察進出龍環葡韻範圍的任何人士，注意各類可疑情況，警惕事故發生； 

5. 須時刻注意各展品及環境狀況，包括燈光、空調等，必要時須向保安隊長或博物館工

作人員作出報告； 

6. 控制展館內的參觀秩序，防止展品展櫃受到破壞； 

7. 監察龍環葡韻各展館內的展示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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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監察清潔人員進行清潔工作； 

9. 如有需要，適時協助各崗位的保安工作； 

10. 禁止任何人士在館內作出一切危害博物館公眾及展品安全的行為（如在館內奔跑、吸

煙或飲食等）； 

11. 下午六時後協助保安隊長關閉龍環葡韻各博物館的大門及窗戶。 

 

工作時間序號 4 保安員的工作要求： 

1. 監察進出博物館範圍的任何人士，注意各類可疑情況，警惕事故發生； 

2. 定時巡查監督博物館範圍的各項保安工作，如遇緊急狀況應及時通知龍環葡韻管理設

施的負責人； 

3. 確保龍環葡韻各展館、各雜物房的財產安全及妥善保管鎖匙； 

4. 監管及督促龍環葡韻各崗位保安員切實執行職務，協調各崗位的工作安排； 

5. 應熟知龍環葡韻每個崗位的保安工作職務範圍，以便在必要時對保安人員作出合理調

動； 

6. 須時刻注意博物館範圍內各展品及環境狀況，並向龍環葡韻負責人作出報告； 

7. 熟悉操作閉路電視系統，如遇異常保安情況，須即時通知龍環葡韻負責人或適時報

警； 

8. 監察每週進行的整體清潔工作； 

9. 每 2 小時巡查嘉模會堂外圍狀況一次，如遇異常情況應及時通知龍環葡韻管理設施的

負責人； 

10. 下午六時後協助關閉大門及窗戶； 

11. 如在龍環葡韻區域內進行活動期間，必須配合相關的安保工作； 

12. 當氣象局通知有關颱風消息時，妥善安排各保安員做好防風工作，並與龍環葡韻管理

設施的負責人保持聯絡。 

 

工作時間序號 5 保安員的工作要求： 

1. 負責夜間龍環葡韻範圍內的保安，需確保設備及展品安全； 

2. 監察夜間龍環葡韻範圍內的情況，注意各類可疑事情，警惕事故發生； 

3. 每小時輪流巡查博物館範圍的各項設備，並作電子記錄，以確保博物館正常運作，如

遇緊急狀況應及時通知博物館管理設施的負責人； 

4. 確保龍環葡韻內各展館、各雜物房的財產安全及妥善保管鎖匙； 

5. 通過閉路電視系統監察博物館範圍內的狀況，並熟悉操作該系統，如遇異常情況，須

即時通知龍環葡韻負責人或報警； 

6. 如在龍環葡韻區域內進行活動期間，必須配合相關的安保工作； 

7. 當氣象局通知有關颱風消息時，妥善安排各保安員做好防風工作，並與龍環葡韻管理

設施的負責人保持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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崗位 E 

 

工作時間序號 1 保安員的工作要求： 

1. 駐守博物館各區域，確保各展示設備、展櫃展品的安全； 

2. 禁止參觀者在館內觸摸展品、展板等； 

3. 點算進館參觀的人數，並詳細填寫由本局提供的表格； 

4. 監察進出博物館範圍的任何人士，注意各類可疑情況，警惕事故發生； 

5. 須時刻注意各展品及環境狀況，包括燈光、空調等，須向保安隊長或博物館負責人作

出報告； 

6. 控制展館內的參觀秩序，防止展品展櫃受到破壞； 

7. 監察博物館各展館內的展示狀況； 

8. 監察清潔人員進行清潔工作； 

9. 如有需要，適時協助各崗位的保安工作； 

10. 禁止任何人士在館內作出一切危害博物館公眾及展品安全的行為（如在館內奔跑、吸

煙或飲食等）。 

 

工作時間序號 2 保安員的工作要求： 

1. 監察進出博物館的任何人士，注意各類可疑情況，警惕事故發生； 

2. 定時巡查博物館範圍的各項保安工作，如遇緊急狀況應及時通知博物館管理設施負責

人； 

3. 確保博物館各雜物房的財產安全及妥善保管鎖匙； 

4. 監管各崗位保安員切實執行職務，協調各崗位的工作安排； 

5. 應熟知每個崗位的職務範圍，以便在必要時對保安人員作出合理調動； 

6. 須時刻注意博物館範圍內各展品及環境狀況，並向博物館負責人作出報告； 

7. 熟悉操作閉路電視系統，如遇異常保安情況，須即時通知博物館負責人或適時報警； 

8. 監察博物館內進行的清潔工作； 

9. 如有需要，必須協助博物館售賣門券及紀念品； 

10. 如本局在博物館內進行活動，須作出相應之配合； 

11. 下午六時後協助關閉大門及窗戶； 

12. 當氣象局通知有關颱風消息時，妥善安排各保安員做好防風工作，並與博物館管理設

施負責人保持聯絡 。 

 

工作時間序號 3 保安員的工作要求： 

1. 負責夜間博物館範圍內的保安，需確保設備及展品安全； 

2. 監察夜間博物館範圍內的情況，注意各類可疑情況，警惕事故發生； 

3. 每小時巡查博物館範圍的各項設備，並作記錄，如遇緊急狀況應及時通知博物館管理

設施的負責人； 

4. 確保博物館內各展館、各雜物房的財產安全及妥善保管鎖匙； 

5. 通過閉路電視系統監察博物館範圍內的狀況，並熟悉操作該系統，如遇異常情況，須

即時通知博物館負責人或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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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在博物館內進行活動期間，必須配合相關的安保工作； 

7. 當氣象局通知有關颱風消息時，妥善安排各保安員做好防風工作，並與博物館管理設

施的負責人保持聯絡。 

                                                                    

崗位 F 

 

工作時間序號 1、2 保安員的工作要求： 

1. 駐守澳門茶文化館，確保各展示設備、展櫃展品的安全； 

2. 禁止參觀者在館內觸摸展品、展板等； 

3. 每天點算進館參觀的人數，並詳細填寫由本局提供的表格； 

4. 監察進出博物館的任何人士，注意各類可疑事情，警惕事故發生； 

5. 須時刻注意各展品展示及環境狀況，包括燈光、空調等，須向茶文化館負責人作出報

告； 

6. 控制茶文化館內的參觀秩序，防止展品、展櫃受到破壞； 

7. 監察茶文化館內的展示狀況； 

8. 確保茶文化館各房間的財產安全及妥善保管鎖匙； 

9. 禁止任何人士在館內作出一切危害博物館公眾及展品安全的行為（如在館內奔跑、吸

煙或飲食等） ； 

10. 定時輪流巡查茶文化館範圍的各項設備，如遇緊急狀況應及時通知茶文化館管理設施

的負責人； 

11. 熟悉操作閉路電視系統及消防系統，如遇異常保安情況，須即時通知茶文化館負責人

或適時報警； 

12. 監察館內進行的清潔工作； 

13. 如有需要，必須協助茶文化館售賣門券及紀念品； 

14. 如本局在茶文化館內進行活動，須作出相應之配合； 

15. 下午七時後協助關閉大門及窗戶； 

16. 當氣象局通知有關颱風消息時，妥善安排各保安員做好防風工作，並與茶文化館管理

設施的負責人保持聯絡。 

 

工作時間序號 3 保安員的工作要求： 

1. 負責夜間茶文化館範圍內的保安，需確保設備及展品安全； 

2. 監察夜間茶文化館範圍內的情況，注意各類可疑情況，警惕事故發生； 

3. 每小時巡查茶文化館範圍的各項設備，並作記錄，如遇緊急狀況應及時通知管理館內

設施的負責人； 

4. 確保茶文化館各房間的財產安全及妥善保管鎖匙； 

5. 通過電視系統監察博物館範圍內的狀況，並熟悉操作該系統，如遇異常情況，須即時

通知茶文化館負責人員或報警； 

6. 當氣象局通知有關颱風消息時，妥善安排各保安員做好防風工作，並與館內設施管理

負責人保持聯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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崗位 G 

 

日更保安員的工作要求： 

1. 駐守盧廉若春草堂，確保各展示設備、展櫃展品的安全； 

2. 禁止參觀者在場館內觸摸展品、展板等； 

3. 點算進場館參觀的人數，並詳細填寫由本局提供的表格； 

4. 監察進出場館的任何人士，注意各類可疑情況，警惕事故發生； 

5. 須時刻注意各展品展示及環境狀況，包括燈光、空調等，防止展品展櫃受到破壞，須

向場館負責人作出報告； 

6. 控制展館內的參觀秩序，防止展品、展櫃受到破壞； 

7. 監察場館內的展示狀況； 

8. 確保館內各房間的財產安全及妥善保管鎖匙； 

9. 禁止任何人士在館內作出一切危害場館公眾及展品安全的行為（如在館內奔跑、吸煙

或飲食等）； 

10. 定時巡查場館範圍的各項設備，如遇緊急狀況應及時通知館內設施管理負責人； 

11. 熟悉操作各項系統，如遇異常保安情況，須即時通知場館負責人或適時報警； 

12. 監察場館內進行的清潔工作； 

13. 如本局在展館內進行活動，須作出相應之配合； 

14. 下午七時後協助關閉大門及窗戶； 

15. 當氣象局通知有關颱風消息時，妥善安排各保安員做好防風工作，並與場館設施管理

負責人保持聯絡。 

 

崗位 H 

 

日更保安員的工作要求： 

1. 駐守會堂，確保設施設備安全； 

2. 監察進出設施的人士，注意各類可疑情況，警惕事故發生； 

3. 須時刻注意各設備狀況，包括照明、空調等，須向會堂負責人作出報告； 

4. 確保設施內各項財產安全及妥善保管鎖匙； 

5. 禁止任何人士在會堂範圍內作出一切危害設施安全的行為（如奔跑、吸煙或飲食）； 

6. 定時巡查設施範圍，如遇緊急狀況應及時通知博物館管理設施的負責人； 

7. 熟悉操作閉路電視系統及消防系統，如遇異常保安情況，須即時通知管理設施的負責

人或適時報警； 

8. 如本局在設施內進行活動，須作出相應之配合； 

9. 須定時檢查門窗； 

10. 當氣象局通知有關颱風消息時，妥善安排各保安員做好防風工作，並與博物館管理設

施的負責人保持聯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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崗位 I 

 

保安員的工作要求： 

1. 保安員駐守在塗鴉區； 

2. 中午午餐時間為 12:00-13:00； 

3. 在塗鴉區範圍外巡視及記錄，以備本局查閱；  

4. 留意附近的情況，如遇突發或緊急情況（如爆竊、水浸、樹木倒塌等），需立即通知

本局指定負責人； 

5. 協助看管及保護該地點內的財產； 

6. 禁止任何人進行塗鴉、睡覺、賭博、破壞公共地方，同時應及時阻止所有對其他人造

成滋擾的行為，或一切危害公眾安全的行為； 

7. 注意各類可疑事情，警惕事故發生； 

8. 因應天氣的變化，如遇暴雨、雷暴、季候風或颱風等天氣狀況，作出相應措施； 

9. 每天監察清潔人員進行清潔工作； 

10. 當氣象局通知有關颱風消息時，妥善安排做好防風工作，並與本局指定負責人保持聯

絡。 

 

保安員需具備的要件： 

日、夜更保安人員其中一名必需操流利粤語，搭配略懂英語或普通話人員。 

 

崗位 J 

 

保安員的工作要求： 

1. 負責舊法院一樓的保安及巡查工作，盡量配合當值負責人在保安範圍內的工作安排； 

2. 為場地使用者進行登記，確認排練室使用者及黑盒劇場演職人員的身份及使用時間； 

3. 確保使用者按時離開，並檢查劇場及排練室使用後的狀況；如有損壞，進行記錄並通

知文化局負責人員； 

4. 早上 8 時前到館，等候清潔公司員工到場清潔； 

5. 每日上班後，須先確定滅火筒已被放置在本局指定的位置； 

6. 開啟本局指定位置的照明及冷氣系統； 

7. 協助維持排練室及劇院範圍整潔工作； 

8. 如遇颱風或天氣惡劣情況，須注意關閉窗戶，並協助館內的防風及防雨工作； 

9. 禁止任何人士在場內飲食、吸煙、喧嘩、睡覺等，同時應及時阻止所有妨礙或對其他

使用者造成滋擾的行為； 

10. 清潔工作進行期間，須不時往巡查；清潔人員離開時，要不定期作抽樣檢查垃

圾袋及隨身所攜物件；  

11. 嚴禁清潔人員抽煙及喧嘩；  

12. 按文化局提供的時間表，處理各個場地的進入使用，並確保使用者按時進入及

離開場地；  

13. 演出進行期間，按文化局當值負責人的指示，協助觀眾入場及離場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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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每日晚上 11 時前，確保所有場地使用者按時離開場地，關閉所有門窗。除指定照明及

電器設備外，將所有電腦、燈光、冷氣及水源關閉； 

15. 設施巡查記錄表，需記錄在由本局所提供的記錄表上； 

16. 非本局之工作人員出入記錄表，需記錄在由本局所提供的記錄表上。 

 

保安員需具備的要件： 

1. 人員需操粤語、英語或普通話； 

2. 需以友善和禮貌的態度接待觀眾及來訪的人士。 

 

崗位Ｋ 

 

保安員的工作要求： 

兩名日更保安員（日更 1 及日更 2）的工作要求： 

1. 負責整個劇院範圍（室內、外）的保安及巡查工作，並盡量配合文化局當值負責人在

保安範圍內的工作安排； 

2. 統計每日人流； 

3. 兩名保安員分別以劇院大門及二樓觀眾席外為崗位，協助維特開放期間的參觀活動，

開放期間作人流控制，同一時段進入劇院二樓觀眾席的人數不能多於 20 人； 

4. 每日早上九時開啟劇院舞台的抽氣扇，晚上七時關閉。當進行排練或正式演出時，可

暫時關閉； 

5. 於上午十時開啟劇院大門供遊客入內參觀； 

6. 於上午九時三十分開啟開放區域的空調系統，空調設定於攝氏 25 度； 

7. 放置古鋼琴房間的空調機需 24 小時開啟，溫度設定於攝氏 25 度； 

8. 每日上班後，須先確定滅火筒已被放置在本局指定的位置； 

9. 於上午十時開啟開放區域內的照明系統； 

10. 裝台或演出日，按照工作日程，提早開啟劇院內的照明系統； 

11. 開放日，於晚上六時在劇院閉館後，確保所有遊人已離開，然後關閉所有室內照明系

統和空調系統，並關閉所有門窗；  

12. 裝台及綵排日，按照工作日程，確保有關人員按時離開，然後關閉所有空內照明系統

和空調系統，並關閉所有門窗；  

13. 如發現遊人在拍照展示不當行為，應有禮貌地勸止；  

14. 禁止任何人士在場內飲食、吸煙、用閃光燈拍照、喧嘩、睡覺等，同時應及時阻止所

有妨礙或對其他使用者造成滋擾的行為； 

15. 在清潔工作進行期間須經常巡查，當清潔人員離開時，要不定期抽樣檢查垃圾袋及隨

身所攜物件； 

16. 協助維持劇院範圍整潔工作； 

17. 應留意所有可疑情況，如發現異常，應即時通知文化局負責人員； 

18. 登記進出維修人員的姓名及身份證編號，本局員工必須出示職員證； 

19. 協助記錄劇院各項設施情況； 

20. 按照以下規定，對崗頂劇院實施泊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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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只容許文化局的以及其他事先獲准許的車輛在花園內停泊； 

20.2. 對違反規定的泊車者，應先勸喻其離開；在勸喻無效後，須通知警方處理並立即

知會文化局負責人員； 

21. 與夜間保安員進行交接時，需清楚交代當值時發生的一切事項。 

 

夜更保安員的工作要求： 

1. 負責整個劇院範圍（室內、外）的保安及巡查工作，並盡量配合當值負責人在保安範

圍內的工作安排； 

2. 每隔兩小時巡查劇院內外一次，並作記錄； 

3. 每日日更及夜更保安員交接後，夜更保安員須確定所有門窗已上鎖，所有電力裝置已

關閉； 

4. 如果劇院進行裝台、綵排或演出活動，在觀眾及演職人員都離開以後，檢查所有門窗

已上鎖，以及所有電力裝置都已關閉； 

5. 裝台及綵排日，按照工作日程，確保有關人員按時離開，然後關閉所有空內照明系統

和空調系統，並關閉所有門窗； 

6. 演出日，確保所有觀眾已離開場地，然後關閉接待區域的照明系統及空調系統； 

7. 與日間保安員進行交接時，需清楚交代當值時發生的一切事項。 

 

保安員需具備的要件： 

1. 日更人員需操流利粤語，搭配略懂英語或普通話人員； 

2. 需以友善和禮貌的態度接待觀眾及來訪的人士。 

 

崗位 L 

 

保安員的工作要求： 

1. 監督及控制出入、停留及流連的外來人士； 

2. 每天上午七時清理天面排水的阻塞物； 

3. 中午午餐時間為 12:00-12:30； 

4. 每兩小時巡查建築物周邊、室內、各項設施及設備的運作情況，如有異常，需立即

通知本局指定負責人，並管制通往室內通道；  

5. 對進出的人士作登記（文化局員工則出示工作證）； 

6. 如遇突發或緊急情況（如爆竊、水浸、樹木倒塌等），應立即通知本局指定負

責人； 

7. 留意所有可疑情況，如發現異常，應立即通知本局指定負責人； 

8. 協助看管及保護該地點內的財產；  

9. 保持建築物內、外範圍及衛生間環境整潔； 

10. 按本局負責人指示，協助打開及關閉各空間的大門； 

11. 當氣象局通知有關颱風消息時，妥善安排各保安員做好防風工作，並與本局指定負責

人保持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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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員需具備的要件： 

1. 日、夜更保安人員必需操流利粤語及略懂英語或普通話人員； 

2. 需以友善和禮貌的態度接待觀眾及來訪的人士。 

 

崗位 M 

 

保安員的工作要求： 

1. 監督及控制出入、停留及流連的外來人士；  

2. 每天早上七時巡查各處下水道渠口的情況，若有雜物堵塞，需協助清理阻塞物； 

3. 中午午餐時間為 12:00-12:30； 

4. 每兩小時巡查建築物室外及室內所有範圍，各項設施及設備的運作情況、如有異

常，需立即通知本局指定負責人； 

5. 對在非舉辦活動期間對進出的人士作登記（文化局員工則出示工作證）； 

6. 協助看管及保護該地點內的財產；  

7. 如遇突發或緊急情況（如爆竊、水浸、樹木倒塌等），需立即通知本局指定負

責人； 

8. 在天氣情況許可下，依文化局負責人指示每日開啟窗戶，並於降雨及閉館時關閉之； 

9. 如發現訪客作出任何對建築室內外及各設施、家具或擺設的破壞行為，必須立即上前

制止；  

10. 嚴禁訪客在建築物內範圍喧嘩、吸煙、賭博、隨處奔跑及亂掉垃圾，若發現地上有垃

圾應立即協助清理。 

11. 當氣象局通知有關颱風消息時，妥善安排各保安員做好防風工作，並與本局指定負責

人員保持聯絡。  

 

保安員需具備的要件： 

1. 日、夜更保安人員其中一名必需操流利粤語及略懂英語或普通話人員； 

2. 需以友善和禮貌的態度接待觀眾及來訪的人士。 

 

崗位 N 

 

保安員的工作要求： 

1. 早上 10時前到達工作地點； 

2. 中午午餐時間為 12:00-12:30 

3. 監督及控制出入、停留及流連的外來人士；  

4. 協助看管該地點內的財產；  

5. 如遇颱風或天氣惡劣情況，須注意關閉窗戶，並協助防風及防雨工作； 

6. 負責場內保安工作，包括確保展出的作品，不得讓觀眾觸摸、塗污及破壞，場內設備

亦不得被破壞； 

7. 禁止任何人士在場內飲食、吸煙、喧嘩、睡覺及賭博等，同時應及時阻止所有妨礙或

對其他參觀者造成滋擾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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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日更保安離開前，除指定照明及電器設備外，必須將所有電腦、燈光、冷氣及水源

關閉，鎖好正門及門窗； 

9. 當氣象局通知有關颱風消息時，妥善安排各保安員做好防風工作，並與本局指定負責

人保持聯絡。 

 

保安員需具備的要件： 

1. 日更保安員需操流利粤語及略懂英語或普通話人員； 

2. 需以友善和禮貌的態度接待觀眾及來訪的人士。 

 

崗位 O 

 

保安員的工作要求： 

1. 保安員須駐守南灣 C-Shop 外，每小時在 C-Shop 範圍外巡視及記錄，以備本局

查閱； 

2. 如遇突發或緊急情況（如爆竊、水浸、樹木倒塌等），需立即通知本局指定負

責人； 

3. 留意所有可疑情況，如發現異常，應立即通知本局指定負責人。 

 

保安員需具備的要件： 

1 日更保安人員必需操流利粤語及略懂英語或普通話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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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遵事項、緊急事故及突發事件之指引” 

 

適用於崗位 A、I、L、M、N、O 

 

應遵事項 

1. 保安員必須遵守以下各項規定： 

1.1. 準時上班及遵守工作時間表； 

1.2. 穿著標誌性整齊制服； 

1.3. 確保設施保持安全狀況； 

1.4. 在文化局指定的崗位上履行職責，禁止擅自更改崗位位置； 

1.5. 主動協助文化局工作人員以及參觀者； 

1.6. 當值時，嚴禁擅離職守以及在服務區域內吸煙、看電視、看手機視像、聽音樂、

酗酒、睡覺、煮食、賭博等，或做出其他有損文化局形象的行為； 

1.7. 任何情況及任何場所，保安人員均不得用粗言穢語或惡劣態度對待遊客及參觀

者，需以禮相待參觀人士；必要時為館內的參觀者所提的合理請求提供協助； 

1.8. 保安員需盡忠職守、服從指揮、有高度的責任感。除了熟識崗位的職務外，還必

須熟識館內的保安設施和展品的情況，以便執行工作時有更佳的效果，並更好地

輔助本館工作人員； 

1.9. 按文化局規定和指引記錄參觀人次； 

1.10. 對已獲文化局批准的、在展館內進行相關工作的人員，須查驗工作證及進行登

記； 

1.11. 嚴禁在展館和工作區域放置及懸掛工作以外的物件，並保持工作環境清潔； 

1.12. 注意用電安全，並嚴禁在設施內使用個人電器； 

1.13. 未得到文化局的同意，禁止移動或改裝文物設施內的設施、設備、家具以及展

品； 

1.14. 妥善保管設施內的工作設備； 

1.15. 如有關保安人員出現瀆職或違反上述之規定，文化局有權要求獲判給的保安公司

更換保安人員至滿意為止。 

 

2. 保安公司： 

2.1. 在建築物必須設置兩本記錄簿冊，一本記錄觀眾人數及訪客資料，另一本是保安

工作日誌，將有關清潔、綠化、維修及保養等方面的情況、以及當天發生之問題

詳細記錄在簿冊內，並附上日期及記錄者簽名，以便隨時查閲； 

2.2. 須參與文化局定期舉辦的消防培訓以及消防疏散演習。 

 

緊急事故及突發事件 

1. 事故及突發事件的處理： 

1.1. 天氣惡劣時，注意各設施的門窗和室內範圍是否出現滲水情況，設法防止滲水範

圍擴大並記錄滲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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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當澳門氣象局發佈懸掛 3 號颱風訊號時，應立即通知參觀者有關情況；當澳門氣

象局發佈懸掛 8 號颱風訊號時，應立即通知參觀者展館會關閉以及在安全情況下

離開，並協助對建築物設施出入口、門窗等進行檢查，確定全部已妥善關閉； 

1.3. 當澳門氣象局發佈懸掛 8 號颱風訊號時，正在當值的保安員，須在獲得文化局負

責人同意後方可離開，保安公司事後在月度報告內詳述情況； 

1.4. 如在建築物設施內發生重大事件，如火警、公共設施意外損毀、塗鴉、破壞或盜

竊等情況，應先通知文化局有關負責人，然後根據文化局的指示決定是否報警處

理或聯絡當局其他部門； 

1.5. 就以上所述情況，在事件未處理完成前，涉及的保安員必須留守崗位； 

1.6. 就上述任何情況，事發後三日內，保安公司需向文化局提交詳細的書面報告； 

1.7. 遇上醫療急救時，不要移動傷者或昏迷者，並立即呼叫 999。 

 

適用於崗位 B 

 

應遵事項 

1. 保安員必須遵守以下各項規定： 

1.1. 準時上班及遵守工作時間表； 

1.2. 穿著標誌性整齊制服； 

1.3. 確保設施保持安全狀況； 

1.4. 在文化局指定的崗位上履行職責，禁止擅自更改崗位位置； 

1.5. 任何情況及任何場所，保安人員均不得用粗言穢語或惡劣態度對 待遊客及參觀

者，需以禮相待參觀人士；必要時為館內的參觀者 所提的合理請求提供協助； 

1.6. 保安員需盡忠職守、服從指揮、有高度的責任感。除了熟識崗位 的職務外，還必

須熟識館內的保安設施和展品的情況，並更好地輔助本館工作人員； 

1.7. 主動協助文化局工作人員以及參觀者； 

1.8. 換更時，收更者於離開前須將崗位內一切情況向接更者詳細交代清楚，接更者應

於當值時間前 15 分鐘到達； 

1.9. 當值時，嚴禁擅離職守以及在服務區域內吸煙、看電視、看手機視像、聽音樂、

酗酒、睡覺、煮食、賭博等，或做出其他有損文化局形象的行為； 

1.10. 根據文化局負責人的要求，每日定期按巡更路線進行巡邏； 

1.11. 對遊客的到訪人次按文化局規定和指引進行記錄； 

1.12. 嚴禁在保安員房間和工作區域放置及懸掛工作以外的物件，並保持工作環境清

潔； 

1.13. 注意用電安全，並嚴禁在文物設施內使用個人電器； 

1.14. 未得到文化局的同意，禁止移動或改裝文物設施內的設施、設備、家具以及展

品； 

1.15. 妥善保管設施內的工作設備； 

1.16. 如有關保安人員出現瀆職或違反上述之規定，文化局有權要求獲判給的保安公司

更換保安人員至滿意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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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安公司： 

2.1. 在建築物必須設置兩本記錄簿冊，一本記錄訪客的資料，另一本是保安工作日

誌，將有關清潔、綠化、維修及保養等方面的情況、以及當天發生之問題詳細記

錄在簿冊內，並附上日期及記錄者簽名，以便隨時查閲； 

2.2. 須參與文化局定期舉辦的消防培訓以及消防疏散演習。 

 

適用於崗位 D、E、F、G、H 

 

應遵事項 

1. 保安員必須盡忠職守、服從指揮、有高度的責任感。以保護各博物館或設施範圍內相

關人員及財物安全為要務，積極做好“防火、防盜、防破壞、防事故”的工作； 

2. 積極保持各博物館的良好形象； 

3. 各保安員當值時必須需穿著整潔的制服； 

4. 當值時，嚴禁擅離職守以及在服務區域內吸煙、看電視、看手機視像、聽音樂、酗

酒、睡覺、煮食、賭博等，或做出其他有損文化局形象的行為； 

5. 保安員如在博物館範圍發現有人作出異常行為，必須以合理的方式及時制止； 

6. 保安員在巡查時（日間或晚上），必須工作有責任感，態度認真，時刻注意一切特別

事項； 

7.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保安員必須以良好的態度對待公眾，嚴禁用粗言穢語或不當的態

度； 

8. 保安員須為博物館範圍內的公眾人士提供協助； 

9. 保安員必須熟悉自身職務、各設施內的保安系統運作、以及留意展品的狀況，並能準

確掌握各項緊急電話，使執行工作更有效率，更好地輔助各博物館的工作人員； 

10. 保安員須配合保安隊長、設施管理負責人執行職務； 

11. 保安員，若遇特殊緊急狀況應及時通知保安隊長或各博物館設施管理負責人； 

12. 各博物館設施管理負責人可因應需要調動保安員在管理範圍內的不同崗位站崗； 

13. 應尊重各博物館有關的保安工作安資料的保密性並保守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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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事故及突發事件指引 

 

1. 天氣惡劣時，需注意各門窗是否出現滲水情況，並設法防止滲水範圍擴大； 

2. 當澳門氣象局發佈懸掛 3 號颱風訊號時，應立即通知參觀者有關情況； 

3. 如 8 號颱風訊號懸掛時，應立即通知參觀者展館會關閉以及在安全情況下離開，並協

助對建築物設施出入口；需對各設施門窗進行檢查，並確定已關閉妥當，將有倒塌危

險的物品移往地面，並將門關閉，每兩小時巡視屋內外各處，對所有門窗進行檢查，

確定全部已妥善關閉； 

4. 當澳門氣象局發佈懸掛 8 號颱風訊號期間，應確保在服務時段有一名保安員駐守現

場。保安公司事後在月度報告內詳述情況； 

5. 如在建築物設施內發生重大事件，如火警、公共設施意外損毀、塗鴉、破壞或盜竊等

情況，應先通知文化局有關負責人，然後根據文化局的指示決定是否報警處理； 

6. 如遇到塗鴉、盜竊、破壞設施或設備者，需立即扣留有關人士，至於報案或聯絡當局

其他部門與否由文化局各辦公地點當值負責人員決定； 

7. 如發生上述事件，保安員必須立即通知文化局各辦公地點當值負責人員和所屬保安隊

長； 

8. 在事件未處理完成前，涉及的保安員須留守崗位直至文化局各辦公地點當值負責人員

同意其離開為止； 

9. 如發生上述事件，於事發三個工作日內，保安公司要向文化局提交詳細書面報告； 

10. 遇上醫療急救時，不要移動傷者或昏迷者，並立即呼叫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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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適用於各崗位 

 

1. 嚴禁在文化局各辦公地點內抽煙、飲食、聚眾喧嘩、賭博及其他有損文化局形象的行

為； 

2. 必須穿著整齊制服，言談舉止必須莊重； 

3. 應專注保安工作； 

4. 如因工作不當造成損毀，必須承擔責任； 

5. 不得無故離開工作崗位； 

6. 日更及夜更保安員交接時，需清楚交代當值時發生的一切事項； 

7. 電話只作公務用途，嚴禁保安員長時間佔用電話； 

8. 禁止使用辦公地點之辦公器材、設備及電器； 

9. 禁止使用手提電話； 

10. 禁止在辦公地點內閱覽報章刊物及休息； 

11. 須在相關負責人指定的地方用膳，並保持工作崗位的整潔； 

12. 當保安員午膳時，要確保展場內有另一位保安員看守； 

13. 保安人員必須以工作咭記錄工作時間； 

14. 駐守的保安人員必須瞭解工作細則的内容； 

15. 必須配備手提電筒及懂得適當利用放置室內的滅火筒； 

16. 公眾與本局聯繫事宜，尤其是對售賣印刷品後，保安人員須與文化局負責人員聯絡。 

 


